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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目的和依据

为加强对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以下简称外国运营人）

在我国境内运行的安全监管，建立安全生产评价机制，指导局方对

其开展运行评估工作，依据《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

审定规则》（ＣＣＡＲ－１２９），制定本管理程序。

２．适用范围

本管理程序适用于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行规范持有人和初始申请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行规范的外国运营人。

３．背景

近年来，在我国境内运行并取得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行规范的外

国运营人数量逐年增多，运输量持续增长。 但是，外国运营人的运

行水平参差不齐，部分运营人不安全事件频发，安全隐患突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七十五条中指出：“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库，

如实记录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对违法行为情

节严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告，并通报行业主管部

门”。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在其《运行检查、核证和持续监督程序手

册》（ ＩＣＡＯ Ｄｏｃ８３３５）中也指出：“对外国运营人检查中如发现重大

问题，所采取的纠正行动包括运营限制、飞行前或在维修基地的纠

正行动、停飞和 ／ 或撤销其在该国领土的运营许可在内的行动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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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规定”。

遵照中国民航相关法规和 ＩＣＡＯ 指导文件，中国民航通过建

立对外国运营人运行评估管理程序和系统，以提升外国运营人在

我国境内运行的安全水平。

４．参考资料

ａ．《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及其附件

ｂ．《运行检查、核证和持续监督程序手册》（ ＩＣＡＯ Ｄｏｃ８３３５）

ｃ．《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ＣＣＡＲ－３９６）

ｄ．《外航不安全事件报告程序》（ＡＣ－３９６－ＡＳ－２０１０－０４）

ｅ．《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行规范标准格式》（ＡＣ－１２９－００１）

ｆ．《外国航空承运人飞机在中国境内的维修》（ＡＣ－１２９－００２）

ｇ．《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审定及监督程序手册》

ｈ．《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行业标准

５．总体原则

本管理程序是采用计分制的风险控制评估办法。 当外国运营

人安全水平降低，扣除分数达到一定分值时，局方对其采取相应的

运行限制措施，作为对外国运营人在我国境内运行的安全警示，督

促其提升安全水平。 评估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及其附件，相关的

中国民用航空法律、法规、规章为标准。

６．机构和职责

ａ．民航各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各管理局）和各安全监督管理

局（以下简称各监管局）应当依据本管理程序收集外国运营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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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关数据，并提交到相应运行规范管理局（以下简称主管局） 。 

b.主管局应当建立所辖外国运营人的运行评估档案，对各

管理局和各监管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估，实施评分工

作，依据评估结果对所辖外国运营人采取运行限制措施，并及

时向外国运营人及其所在国民航管理当局通知该外国运营人

运行评分情况 。外国运营人的 CCAR-129 部运行规范失效后，

该评估档案应当长期保留 。 

7.运行评估项目和分值 

以下项目类别为评估分值标准和评估内容 。主管局应当

依据下表所列标准对外国运营人进行评估和计分 。 
 
项目类别 序号 项目内容 分值 说明 

1 飞行事故 -10 

2 严重事故征候 -4 

3 

连续十二个日历

月 内 发 生 四 起

（含）以上一般事

故征候 

-4 
a. 发 生 不

安全事件 

4 

连续十二个日历

月 内 发 生 两 起

（含）以上的同类

一般事故征候 

-2 

指在我国境内发生的外国

运营人责任原因不安全事

件，外国运营人应按照

CCAR-396 部和外航不安全

事件报告程序的要求报送。

若第3项和第4项条件同时

满足，取第 3 项分值。 

 

5 
拒绝局方实施停

机坪检查 
-4 

6 
不配合局方实施

停机坪检查 
-2 

7 
存在重大的安全

问题 
-2 

8 

采取整改措施后，
连续六个日历月
内存在同类安全
问题 

-1 

b. 停 机 坪

检 查 发 现

问题 

9 

相关证件、手册和

其他文件弄虚作

假 

-4 

各管理局和各监管局在完

成停机坪检查后，应按 FSOP

的要求录入、评估并关闭发

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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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拒绝局方实施航

站检查 
-4 

11 
不配合局方航站

检查 
-2 

12 
存在重大的安全

问题 
-2 

13 

采取整改措施后，

连续六个日历月

内存在同类安全

问题 

-1 

c. 航 站 检

查 发 现 问

题 

14 

相关证件、手册和

其他文件弄虚作

假 

-4 

各管理局和各监管局完成

航站检查后，应按 FSOP 的

要求录入、评估并关闭发现

的问题。 

 

15 

收到局方不安全

事件通知后，未按

局方规定时间将

调查情况向局方

反馈并采取措施 

-3 

16 

收到局方发现问

题通知单后，未按

局方规定时间反

馈并采取有效的

整改措施 

-2 

d. 外 国 运

营 人 对 局

方的反馈 

17 
外国运营人的联

络人信息无效 
-2 

 

 

18 
申请资料弄虚作

假 
-5 

19 

未获得局方 CCAR-

129 部运行规范批

准，在中国境内运

行新航点 

-4 

20 

使用未获得局方

CCAR-129 部运行

规范批准的飞机

在中国境内运行 

-3 

e. 运 行 规

范 申 请 和

遵守情况 

21 

超出 CCAR-129 部

运行规范批准的

其他限制运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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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出席管理局的

行政约见 
-4 

23 
因运行安全原因

被局方行政处罚 
-2 

24 
不配合局方行政

处罚 
-3 

f. 行 政 措

施 

25 
被局方执行行政

强制措施 
-3 

各管理局和各监管局对外

国运营人采取行政措施，应

事先与主管局沟通，并在完

成后告知主管局。主管局负

责对各管理局和监管局采

取的行政措施进行分析评

估和计分。 

 

26 

收到与外国运营

人安全有关的投

诉或举报，并确认

投诉或举报的情

况属实 

-1 
g. 运 行 安

全 有 关 的

投 诉 或 举

报 

27 

外国运营人未及

时处理安全有关

的投诉或举报，排

除安全隐患 

-2 

 

 

主管局负责对确认的投诉

和举报实施评估和计分。 

 

28 

外国运营人所在

国被 ICAO 列入存

在重大安全和安

保关切的国家名

单 

-8 

29 

外国运营人所在

国 被 列 入 美 国

IASA 项目中的 II

类国家 

-6 

30 

在欧盟航空安全

清单中列为A类外

国运营人 

-6 

h. 国 际 运

行 评 估 参

考 

31 

在欧盟航空安全

清单中列为B类外

国运营人 

-4 

h 类项目仅适用于初始申请

CCAR-129 部运行规范的外

国运营人。 

 

i. 自 然 减

分项目 
32 

运行总时间不超

过一年，或超过一

年但全部公共航

空运输飞行次数

未达到一千架次 

-6 

 

i 类项目仅适用于初始申请

CCAR-129 部运行规范的外

国运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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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首次运行国际航

线 
-2 

34 

运行中国境内的

飞机总数少于三

架 

-6 

35 

运行中国境内的

飞机至少有一架

机龄超过十四年 

-2 

36 

安全记录表明最

近两年内发生过

飞行事故 

-4 

37 

曾经在最近两年

内被撤销 CCAR-

129 部运行规范 

-6 

8. 计分规则 

a. 外国运营人的起始分数为 0 分 。主管局根据外国运营人

基本情况和在中国运行的状况，依据本管理程序第 7 节表格所列

分值，按照扣分项目所对应的事件逐次进行累计扣分 。自最近一

次扣分项目所对应的事件确认性质的日期算起，其后每连续六个

日历月为一个记分周期，期间无扣分则在记分周期末自动加 2

分，记分周期末如经主管局评估可视情再加 1 至 2 分，直至外国

运营人的分数回到 0 分 。 

b. 对于 a 至 g 类项目，如果单一事件导致多个项目类别、多

个项目条款同时存在扣分条件时，选取扣分最多的一个项目条款

计分，作为该外国运营人最终分值 。 

c. 对于初始申请 CCAR-129 部运行规范的外国运营人，应按 



照以下规则对 ｈ 和 ｉ 类项目分别计分，再对这两个类别分值累计，

得到外国运营人最终分值。

（１）对于表格中 ｈ 类项目，选取该类项目中扣分最多的项目

条款计分，作为该类项目分值；

（２）对于表格中 ｉ 类项目，选取各项目分值累计计分，作为该

类项目分值。

９．运行限制措施

ａ．外国运营人分值在－ １２ 分及以下：对于持有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

运行规范的外国运营人，主管局可以撤销其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行规

范；对于初始申请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行规范的外国运营人，主管局可

以不予批准其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行规范。 外国运营人由于分值累计

被撤销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行规范的，自撤销之日起一年后方可重新

申请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行规范。

ｂ．外国运营人分值在－８ 分及以下：对于持有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

行规范的外国运营人，主管局可以减少其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行规范

中的飞机和目的地；对于初始申请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行规范的外国

运营人，主管局可以限制批准其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行规范中的飞机

和目的地。

ｃ．外国运营人分值在－６ 分及以下：主管局可以赴外国运营人

的主运营基地进行检查，根据检查情况重新评估、计分。

ｄ．外国运营人分值在－４ 分及以下：对于持有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

行规范的外国运营人，主管局可以不予批准其新增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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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规范中飞机和目的地；对于初始申请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行规范

的外国运营人，主管局可以限制批准其 ＣＣＡＲ－１２９ 部运行规范中

的飞机和目的地。

１０．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航空运营人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航空运营人的运行评估工作，参照本管

理程序执行。

１１．施行

本管理程序自下发之日起施行，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布的《外

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评估管理程序》 （ＡＰ－１２９－ＦＳ－２０１５－

０１）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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